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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篇已經修訂，生效日期為： 

篇 生效日期 

I 2023年 7月 1日 

II 2023年 7月 1日 

III 2023年 7月 1日 
 

高速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2022 與本修訂版合併出版為 2023 年

7 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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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2022 之修訂 

第 I 篇 入級與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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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速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2022第 I篇 

內容重大增修表 
 

1.6.2(f)(iii) 修訂    

表 I 1-6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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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2022 已部分修訂如下：  

第 1章 高速船入級 

1.6.2(f)(iii) 已修訂如下: 

1.6 鋼船之檢驗 

… 

1.6.2 建造中船級初次檢驗 

… 

(f) 新造船船體檢驗 

(iii) 新造船檢驗計畫 

新建造檢驗前要召開開工會議並記錄。該紀錄是要註記主管當局公告的要求和法規的規定及解

釋。應要求船廠告知開工會議上議定活動的任何變更並將這些變更記錄在案。造船時船體品質

標準要在開工會議進行審查及議定。結構要根據 IACS Rec. 47「造船和修理品質標準」，或在製

造開始前由本中心已接受或認可的製造標準來製造。這項工作應根據本中心規範由本中心檢驗，

如為同系列船*，可考慮第二艘及其後續船舶豁免開工會議，前提是對第一艘船舶開工會議上議

定的具體活動沒有改變。如果有任何改變應在新的專門會議上議定，並記錄在該會議紀錄中。 

*系列船舶生產：意指在第一艘船（原型）之後的系列船，即在同一船廠建造的姊妹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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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1-6 已修訂如下: 

表 I 1-6 

營運限制註解 

註解 說明 參照 

Coastal Service 

沿岸營運，指沿著海岸營運，其地理限制將註明在船級

登記簿，出海距離一般不超出海岸30海浬，除非該船舶

登記之主管機關或所航行沿海之主管機關另有距離之規

定。 

操作/營運限制，例如有義波高，最大航程等，可以在此註

解後面的括號中註明。 

 

Greater Coastal Service 

外海營運，指沿著海岸航行，營運在距安全港口或避難

地200海浬以內的限制區域，且，在船級登記簿明示之地

理限制區域航行，一般為超出沿岸營運區域之國內航

線，或者經本中心接受預期營運的地理限制，其地理限

制將註明在船舶登記簿。 

操作/營運限制，例如有義波高，或最大航程等，可以在此

註解後面的括號中註明。 

 

Protected Waters Service 
保護水域營運，指於接近沙岸、暗礁、防波堤或其他沿岸

特徵及島嶼間遮避水域等之營運航行。 
 

Specified Operating Area 

Service 

特定操作區域營運，指於一個以上之特定地理區域操作之

營運。 
 

Specified Route Service 
特定水路營運，指於兩個或兩個以上之港口或特殊地理特

徵之特殊水路間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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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2022 之修訂 

第 II 篇 材料與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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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速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2022第 II篇 

內容重大增修表 

2.7.7 刪除    

2.8.2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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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2022 已部分修訂如下： 

第 2章  

鋁合金船體結構之銲接 

2.7.7 已刪除如下: 

2.7 銲接程序認可 

2.7.1 適用範圍 

本節給定銲接程序認可試驗之一般要求，而銲接程序係指擬作鋁合金船體構造及鋼船規範第 XI 篇第 11 章所

規定鋁合金海上結構使用。本節專門排除擬用於 LNG 容器之銲接程序。 

 

… 

2.7.7 驗船師的接受 

驗船師得在他的考量下，在船廠或製造工場接受銲材、銲接程序、或者兩者都接受，在類似條件下，業已適當

使用於類似工作，如其建立於驗船師認為滿意。 

 

2.8.2 已修訂如下: 

2.8 電銲技術士資格檢定 

… 

2.8.2 電銲技術士資格檢定試驗 

電銲技術士資格檢定試驗應依據鋼船規範第 XII 篇第 3 章。對某種特別合金之電銲技術士資格檢定得接受作為

其他鋁合金電銲技術士之資格檢定。對氣體金屬弧銲及氣體鎢弧應分別予以資格檢定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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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2022 之修訂 

第 III 篇 船體結構及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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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速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2022第 III篇 

內容重大增修表 

5.1.3(a) 修訂    

圖 III 5-2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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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船建造與入級規範 2022 已部分修訂如下： 

第 5章 屬具 

5.1.3(a) 已修訂如下: 

5.1 屬具 

5.1.3 屬具數 

(a) 通則 

(i) 船舶屬具應符合表 III 5-1 之要求，並得根據其營運限制註解，依照表 III 5-2 折減屬具要求。 

(ii) 如配備兩個艏錨，各錨重量，各錨鍊直徑及長度應符合表 III 5-1 之規定。 

(iii) 單體船屬具數 EN 依下式計算： 

EN = ∆2/3 + 2BH + 0.1A  

EN = ∆
2
3 + 2 [aB + ∑(bihi sin θi)

i

] + 0.1𝐴 

式中 

∆ = 最大排水量 t 

H = 從夏季載重水線至最上層甲板室頂端之有效高度，依下列公式計算： m 

  H = a + ∑ℎ𝑖 sin 𝜃𝑖 
 

a = 在船舯處自夏季載重水線至船側上甲板之距離 m 

bi = 具有實際寬度 0.25B 之各層船艛及甲板室的寬度 m 

hi = 在中心線上實際寬度大於 B/40.25B 的各層甲板室之高度，式中 B 為本篇

1.1.4 所定義之寬度 

m 

θi = 如圖 III 5-1 所示各前端艙壁之向後傾斜角  

A = 在本篇 1.1.2 所定義之規範船長內之船體，寬度大於 B/40.25B 的上層建

築及甲板室等在夏季滿載重水線以上之側視面積 

m2 

量測Σhi 與 A 時，可忽略舷弧高及俯仰。 

如果寬度大於 B/40.25B 之甲板室位於另一個寬度等於或小於 B/40.25B 之甲板室的頂部，則僅

考慮寬的甲板室，而窄的可以忽略。 

擋風板或舷牆與艙口緣圍在甲板以上之高度大於 1.5 m 者，在決定 H 及 A 時，應視為上層建築

及甲板室之一部份。 

計算 A 時，舷牆高度大於 1.5 m 者，圖 III 5-1 斜線區之面積應列入考慮。 

雙體船，水線上方之隧道剖面積得自公式中的 BH 扣除。 

(iv) 多體船屬具數依下式計算： 

EN = Km∆
2
3 + 2 [aB + ∑(bihi sin θi)

i

− St] + 0.1A 

式中： 

具有 N 個相同船體的船舶： Km = N
1

3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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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體船： Km = 1.26 

三體船： Km = 1.44 

四體船： Km = 1.59 

 

具有一個中船體及2n個不相同側船體的船舶(N = 2n + 1)： 

(N為奇數) 

Km =
(B0T0)

2
3 + 2 ∑ (BiTi)

2
3n

i=1

(B0T0 + 2 ∑ Bi
n
i=1 Ti)

 

 

具有不相同但為偶數個船體的船舶(N = 2n)： 

(N為偶數) 

Km = 2
1
3

∑ (BiTi)
2
3n

i=1

(∑ Bi
n
i=1 Ti)

2
3

 

 

St = 船舯、船體和水線之間存在隧道的橫向面積 m2 

B0, T0 = 在船中部全船體的寬度和吃水（如有），在船舯測量(見圖 III 5-2) m 

Bi, Ti = 舷側船體的寬度和吃水，在船舯測量(見圖 III 5-2) m 

N = 船體的總數  

n = 船舶縱向對稱平面一舷側的船體數量  

∆ = 船舶總排水量 t 

其他符號定義在 5.1.3(a)(iii)   

 

 
圖 III 5-1  

Summer load water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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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 5-2 已新增如下： 

 
圖III 5-2 

具有隧道區的多體船 

B 

B0 

T1 
T0 
 

0.5St 0.5St B1 𝐵1 B0 

在範例中，N = 3且n = 1。在 N 為偶數的情況下：B0 = T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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